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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支持企业加强基础研究 增强高质量发展

新动能的若干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加快健全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，进一步强化企业科

技创新主体地位，引导科技领军企业积极发挥“出题人”“阅

卷人”“答卷人”作用，面向上海重点产业、未来产业发展，

聚焦提升企业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，现提出如下支持措

施。

1. 支持企业参与基础研究决策咨询。健全企业参与科学

决策的长效机制，积极吸引优秀企业家和战略投资人参与全

市基础研究决策咨询，持续开展前瞻性、针对性、储备性咨

询研究。提高市级科技计划项目专家库中企业专家的比例，

对于面向产业发展的基础研究项目，更多采纳企业评价意

见。（责任部门：市科委）

2. 支持企业与政府深入实施“探索者计划”。进一步完

善“探索者计划”组织实施机制，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，

支持企业面向经济社会发展急需领域和重大需求，聚焦底层

关键科学问题，布局基础研究项目。吸纳更多集成电路、生

物医药、人工智能等产业领域的科技领军企业加入“探索者

计划”，对于重点领域龙头企业凝练提出的本市紧迫急需选

题动议，予以快速响应、灵活立项支持。（责任部门：市科

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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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支持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合作。支持本市高校联合企

业建设协同创新中心，政府、企业按照 1：1 比例共同出资

支持高校围绕行业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开展应用为导向的

基础研究。市教育、产业主管部门联合相关龙头企业和高校，

围绕重点领域实施联合创新计划，聚焦企业创新链与产业链

的结合点，汇聚多方资源推动校企联合开展基础研究和技术

开发。（责任部门：市教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科委、市

财政局）

4. 支持企业持续提升基础研究投入力度。支持企业加大

基础研究投入，加强技术储备。基础研究投入达到或超过 1

亿元/年的企业，一次性财政补助 1000 万元；5000 万元至 1

亿元（不含）/年的企业，一次性财政补助 500 万元；1000

万元至 5000 万元（不含）/年的企业，一次性财政补助 200

万元。（责任部门：市科委、市财政局、各区）

5. 支持企业设立基础研究公益基金。支持企业和社会力

量设立基础研究公益基金会，引导带动全社会捐赠支持基础

研究事业。对基础研究公益基金会支持的在沪基础研究项

目，按照基金会投入的 50%给予共同支持。鼓励高校基金会

拓展资助方向，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。（责任

部门：市民政局、市科委、市国资委、市教委、市财政局）

6. 支持企业使用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。支持本市注册

企业利用大型科学仪器设施、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开展

高水平基础研究，对使用科学仪器设施和服务产生的费用，

按企业实际支付额的 50%给予补助，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补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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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万元。（责任部门：市科委、市财政局、临港新片区管

委会、浦东新区等相关区政府）

7. 支持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。对企业出资给非营利性

科研机构、高等学校和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用于基础研究的

支出，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，按实际发生额在税前扣除，

并可按 100%在税前加计扣除。对非营利性科研机构、高等

学校接收企业、个人和其他组织机构基础研究资金收入，免

征企业所得税。（责任部门：市税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科委）

8. 支持企业完善考核评价体系。对承担全国重点实验

室、上海市重点实验室等建设任务的企业，进一步加强基础

研究引导和考核，依托建设主体年度基础研究投入占总研发

支出的比例不低于 10%，纳入实验室筹建标准和评估体系。

引导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，主动布局基础研究。在年报统

计表中单列基础研究支出类目，对经费支出经审核符合条件

的基础研究投入，根据规定加计视同于利润。（责任部门：

市科委、市国资委）

9. 加强统计监测和宣传引导。加强企业基础研究活动动

态跟踪监测，指导企业建立相关统计基础台账，规范企业基

础研究活动信息统计归集。对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

果、做出重要贡献的企业，加强宣传鼓励。（责任部门：市

统计局、市科委、市委宣传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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